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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為鼓勵學生自主規劃學習目標、蒐集學習資訊、爭取合理可行學習資源，參與多元學習機會，以落實「學用合一」及充實就業準備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二、本要點僅適用於「大學部學生」，所稱「自主學習」應以下列相關之學習為範圍：
    (一)業界需要之職能。
    (二)領域發展必備之學養。
    (三)未來新趨勢之理論或技術。
    (四)其他與本學系相關之學習。
前三款由學系研訂並向學生公告，第四款 部分由學生自行規劃經各系「自主學習審 核小組」審核通過後實施。
三、「大學部學生」學生得於擬實施「自主學習」之前一學期第18週前至下學期開學加退選前，商請一位教師為「指導教師」，指導提出「自主學習規劃方案」，通過「自主學習審核小組」審核後，連同會議紀錄，送教務處審核通過後，於申請之當學期實施。 
「指導教師」應為本校專、兼任教師，惟不以本系教師為限，負責「期末學習成效」初評。
各學系「自主學習審核小組」及「檢覈小組」之成員及職責等，由各學系自訂3至5人組成，召開小組會議審核。
四、學生「自主學習規劃方案」應涵括下列內容：
(一)學習目標與將增進之素養或能力。
(二)達成學習目標之學習單元。
(三)各學習單元之內容及質、量化指標。
(四)自我檢覈學習成效之評量標準。
(五)實施日期、學習方法與預期成效。
(六)指導教師之專長簡歷。
(七)與本學系領域或跨領域學習相關之描述。 
(八)其他與就業、創意創新有關之描述。
五、自主學習學分數最多以6學分為限，每學期以2學分為原則。完成自主學習學生應於該學期第18週前，依學習性質洽各該採抵學分單位，審核其學習成果，俾據以核給整數或非整數﹝如0.2、0.5﹞之「微學分」。﹝格式如附件﹞
六、學生自主學習成果之「審核指標」及學分採抵原則，由各該學系﹝或開課單位﹞訂定之，並經「系務會議」﹝或開課單位之相當會議﹞審議後，公告於各自網頁，並週知學生後實施。
七、各院系核定學生「自主學習規劃方案」、審核自主學習成效及核給學分數等，均應登載於「學生自主學習資訊系統」，俾便採計畢業學分。
八、學生期末「自主學習」學習成效評核，由各學系參酌下列審核原則辦理：  
(一)學習目標達成程度。
(二)學生學習行為之自我評估及佐證資料。
(三)指導教師之評核意見。
(四)與提升學習競爭力之相關性。
九、學系應通知該學期進行「自主學習」學生及其指導教師，於當學期第18週前，檢具各「學習單元」之學習成果佐證資料，先由指導教師初評後，交「檢覈小組」審核。學生「自主學習」成效審核，按「P/F制」登錄於學生成績系統，學分經系統以四捨五入方式，換算至小數點第一位後，取得對應學分後，發給「微學分證明」；自主學習課程取得之學分，不列入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。
十、自主學習成效，由各學系或開課單位聯繫通識教育中心，各依學習性質及成效審核後，採計為通識教育學分、專業學分或自由選修學分。
十一、學生規劃之「自主學習」應以不影響校內之正常學習，「自主學習」取得之學分，得連同累計「新生先修微學程」、各院系（單位）認可之活動或校外企業研習時數等，依據「微學分」核給原則，以實際學習時數按18小時一學分方式辦理，取得之學分，由學生就讀之學系審酌採抵為畢業學分。
畢業審定時，未符合採計或不足採計為某課程之畸零學分，僅得併入修得學分總數，不採計為畢業學分。
十二、各學系或開課單位應於每學期登錄期末成績期限內，將學生「自主學習」期末學習成效審核情形，連同核給學分數，於線上完成統計。
十三、教師擔任「自主學習」指導教師不另支給鐘點費，惟得列入教師評鑑加分項目。
學生「自主學習」指導教師以該被指導學生通過「自主學習」成效審核為前提，未通過則不予加分；參加教師評鑑加分標準表，另訂如附件。

十四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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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請人確認簽名：
	指導教師簽名：

	學系審核結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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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. 本表單為「大學部學生」申請「自主學習」時使用。
   學生得於前一學期第18週前至下學期開學加退選前，提出「自主學習規劃方案」，並指定一位指導教師，該教師應為本校專、兼任教師，惟不以本系教師為限，並通過「自主學習審核小組」審核後，連同會議紀錄，送教務處審核通過後，於申請之當學期實施。
2. 學生申請自主學習者，應填妥本表內容及徵得指導教師同意簽章後，連同相關規畫資料，於前一學期請將此表單正本送交「系辦公室」；並自行影印留存。
3. 學生規劃之「自主學習」應以不影響校內之正常學習，如需參與校外相關之學習活動，應經父母同意並注意安全及自行負擔所需費用。
4. 「自主學習」取得之學分，得連同累計「新生先修微學程」、各院系（單位）認可之活動或校外企業研習時數等，依據「微學分」核給原則取得之學分，由學生就讀之學系審酌採抵為畢業學分。
5. 畢業審定時，未符合採計或不足採計為某課程之畸零學分，僅得併入修得學分總數，不採計為畢業學分。



